
 

4．2．10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 

本条鼓励使用自行车等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,绿色出行.自 行车和机动车停车位数量

应满足北京市现行有关规定及所在地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要求,且停车场所应规模

适度、合理组织交 通流线,符合使用者出行习惯. 当自行车停车设施设置在室外场地时,

宜与建筑出入口连接 便捷,并采取有效的遮阳、防雨措施.对于设在地下或半地下空 间

的自行车停车库,应配置独立的自行车坡道.自行车停车库不 宜设置在除半地下或地下

一层外的其它地下空间.对于无规划要 求且未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的项目,本条第１款

不得分. 机动车地面停车位应适度设置,且不应对人行、活动场所产 生干扰.居住场地

内的地面停车率是指地面停车位 (单层)数量 与住宅户数的比率.考虑到公共建筑的地

面停车需求差别较大, 当合理设置且不挤占步行空间及活动场所或无地面停车位时,第 

２款中第４)条可判定符合要求. 为减少雾霾和加强社会文明建设,北京市大力发展新

能源汽车,为支持新能源汽车的推广,鼓励停车场设置新能源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.２０

１５年９月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、北京市规划委员会、

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 布的 «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公用充电设施投资建设管理

办法 (试 行)»中提出了北京市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建筑物建设充电设施或 预留建设安

装条件的指标要求:办公类建筑按照配建停车位的 ２５％规划建设;商业类建筑及社会

停车场库 (含P＋R停车场) 按照配建停车位的２０％规划建设;居住类建筑按照配建停

车位 的１００％规划建设;其他类公共建筑 (如医院、学校、文体设施 等)按照配建停

车位的１５％规划建设.建设项目应根据北京市 现行的规划建设要求,建设新能源小客

车的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安装条件. 实行错时停车的项目,设计评价时应提供建设方

出具的注明 拟错时停车区域的场地平面示意图及说明,且该区域供周边社会 车辆停车

使用的出入口应相对独立并使用方便.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: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、

地面交通 流线分析图等;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由物业单位提供的错 时停车的管

理规定,并现场核实. 


